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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一名干部严重违纪
被开除党籍

本报屯城8月1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许富 邓积钊）日前，屯昌县纪委对该县人民
检察院移送的南吕镇大路村委会原副主任程淦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程淦在担任南吕镇大路村委会委员
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伪造申报材料，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款据
为己有。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经屯昌县纪委审议，决定给予程淦开除
党籍处分，并收缴其违纪所得，其涉嫌犯罪问题
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 新华社记者 傅勇涛

“只要有人对案子打招呼、说人
情，我一定会记录在案。”海南省高院刑
二庭审判员杜成鑫的底气，源自于海南
省高院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制度，通过区分依职履责和违规过
问，将记录嵌入案件审理全过程，确保
全程留痕、永久存储。这项制度实施一
年多以来，不仅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
定了“红线”，也让司法人员增强了抵御

“权力干扰”的勇气，使群众切实感受到
司法体制改革的实效。

领导干部“违规过问”：
全程留痕、永久存储

作为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地区，

海南省高院去年3月探索建立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针对过问案
件的主体、记录原则、记录要求等方
面，建立了从登记、报送、汇总、报告、
保护、惩戒等全流程的实施细则，形成
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隔离带”。

海南省高院对过问案件的“外部
人”作出明确界定，法院以外的任何
组织和个人，非局限于领导干部，只
要有人插手过问案件，法官可在“外
部人员过问信息专库”中的《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情况登记表》中将过
问信息登记。

马雪涛说，法院还依托信息化技
术手段，开发了“海南法院内外部人员
过问案件信息登记系统”，将过问案件
登记融入审判全流程，信息专库还与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专库实现对接，数
据可实时提交。

海南省高院还为敢于记录案件的司
法人员撑腰。海南省高院新闻发言人严

献文说，考虑到办案法官对全面记录工
作的畏难情绪，制度明确司法人员因履
职登记，在考评、晋升等到方面受不公正
待遇时予以保护的多项具体办法。

抵御“权力干扰”，制度
让审理者底气更足

“院长、庭长不会特意地突然过问
某一起案件，大家有了底线意识，法官
就能踏实办案。”海口市中院立案庭审
判员刘大海一年接触1万多名当事人
和律师，他切身体会到“违规过问”全
程留痕制度实施以来的变化。

海口市中院今年上半年受理案件
5250 件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上 升
17.92%，结案 3610 件，同比上升
42.41%。“这组数据说明司法受到外
界干扰少了以后，案件审判效率大幅
提升。”海口市中院代院长陈文平说，不
管“过问”正当与否，先全面记录的办
法，减轻了法官的心理压力，提高了制

度的可操作性，让干预司法活动和插手
具体案件处理的组织、个人有所忌惮。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海南省
高院院长董治良说，海南三级法院领导
班子首先带头执行好这些“规矩”，杜绝
请托说情，绝不干预司法活动，让司法
人员在独立的状态下公正客观地裁判。

多数法官表示，有了制度做保障，
不再为托关系问询案件而感到烦恼，
肩上“司法责任”的担子更重了。海南
省陵水县法院院长盖曼说，海南实行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
问责制，以此倒逼法官主动记录、排除
干扰，提高审判质量。

常抓不懈，“如实记录”
与“有效监督”全覆盖

海南高院立足审判工作实际，制
定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实施制度，
配套推行了院庭长办案责任制、案
件唯一码、法官专业会议、司法责任

制业绩评价体系、法官惩戒制度等
47项改革措施，使改革制度效果初
步显现。

今年1月30日，海南省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以96.68%的赞成率通过法
院工作报告，创9年来新高。在法官
员额减少28%、案件增长17%的形势
下，2015年海南法院结案率96.26%，
远高于全国法院平均水平。

董治良说，对准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司法不公、以权弄法、人情扰案等

“风险点”，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
面，共同构建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
系，解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受各种
因素干扰，办关系案、人情案的问题，
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

今后，海南省高院还将在记录、通
报等环节，根据目前试点的反馈情况，
进一步细化程序和流程，让“全程留痕”

“公开通报”更具实际可操作性，切实做
到全面、如实记录和有效监督全覆盖。

（据新华社海口8月18日电）

海口九中原副校长李永德
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王子俊）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市
纪委日前对该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市第九中学
原副校长李永德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李永德在担任海口沿江中学校长、海
口市第九中学副校长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设备采
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海口市纪
委、监察局审议决定，给予李永德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继续
依法查处。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周忠胜）今天，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对2016年6月8日
端午节前一天开庭的一件“毒粽子”
案进行宣判，被告人陈某娟因犯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7000元；禁止被告人陈某娟在缓刑
考验期内从事生产、销售粽子的活
动。这是海南一中院首次作出“从业
禁止”禁令。

海南一中院一审审理查明，被告
人陈某娟长期在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的家中制作粽子，并拿到嘉积镇西门
市场摆摊销售，从2015年开始还销
售给琼海市嘉积镇爱华路某美食
楼。为增加粽子粘性并缩短煮粽子
的时间，陈某娟从2014年 6月份左
右开始在粽子中添加少量硼砂。
2015年5月21日，琼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某美食楼出售的粽子
进行抽检，发现其中含有不得添加的
物质。经查，粽子系陈某娟生产后送
货给该美食楼销售。2015年6月11
日，琼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陈
某娟家里的生产作坊进行检查，查扣

到已包好的生粽子40个、疑似硼砂
的白色粉末1袋和其他食品原料。
经海南省食品药品检测中心检验，陈
某娟制作的粽子中含有硼酸/硼砂
247.02mg/kg；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
中心司法鉴定所检验，白色粉末为硼
砂。根据国家卫生部《食品中可能违
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
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的规
定，硼砂属于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非
食用物质。

海南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陈某娟到案后如实供述其
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鉴于陈某娟的
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罪表现，宣告缓
刑对其所居住社区也不会造成重大不
良影响，故对陈某娟可宣告缓刑。同
时，根据陈某娟的犯罪情况，可禁止陈
丽娟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粽子生产、
销售活动。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陈某娟当庭表示服判，不
上诉。据悉，这是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自刑法修正案（九）公布以来，
首次作出的首例“从业禁止”的刑事
判决。

对准“风险点”筑牢“防火墙”
——海南省高院探索领导干部“违规过问”全程留痕制度

作坊自制“硼砂毒粽”琼海一女子获刑
被告人在缓刑期内禁止从事生产、销售粽子的活动

第十二届会展文化节
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 8月 1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建丽）今天上午，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在海口开幕，
本次会展文化节以“供给侧改革与会
展文化”为主题，来自全国的1000余
位来宾相聚椰城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
进程与趋势进行了论证。

全国多位会展业专家分别就“供
给侧改革与会展文化”“供给侧改革牵
动会展产业战略布局”“走有中国特色
的展览业发展之路”等主题进行了精
彩演讲。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由
海口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会展杂志社共
同主办，海口市会展局与北京界上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时 间：2016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9：00—11：30

主讲人：龚重谟（海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江西抚州汤显祖
国际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特邀研究员）

讲座主题：汤显祖与海南（特别选题）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1 楼培训教室（数字阅览
室对面）
讲坛办电话：6533578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不需要凭票入场）

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258场讲座预告


